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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公务员交流毕竟是‘有人欢

喜有人愁’，倘若出现该交流却不肯走，即

便走了也消极怠工的，又怎么办呢？”记者

打破砂锅问到底。

“既然是有法可依，自然就会有惩处条

款。在这个过程中，绝对不允许出现突击提

拔或者打击报复等现象，也不允许为转任人

选说情、打招呼、拉关系或者跑职务等。”这

位负责人还说，如果有上述等违纪行为，对

于符合转任条件而拒不服从组织安排决定

的后备干部，取消其后备干部资格，3年内不

得提拔使用；非后备干部的，也不得列为后

备干部，同样3年内不得提拔使用；最严重

的，对于无正当理由逾期超过15天都不报到

的，则视为旷工，将予以辞退。

敢“消极怠工”就要被辞退

一个“萝卜”最多可选三个“坑”
合肥市基层公务员大轮岗昨起报名 “该转不转”最严重者将被辞退

“这次大规模转任，是

合肥市对此项工作立法之

后的第一次。各个市直单

位都要对转任人员予以信

任，敢于让他们挑重担，让

大家做实事。当一个单位

有很多成员都符合转任条

件时，‘一把手’还要进行综

合测评，把最优秀的人员推

出去。”昨天上午，2010年合

肥市公务员转任工作动员

大会的召开，吹响了新一轮

基层公务员“大挪移”的“冲

锋号”。在有法可依的背景

下，一个个想“换换坑”的

“萝卜”，从昨天开始就“磨

拳擦掌”了。记者在多方了

解实施方案和操作规程后

得知，对于受关注度最高的

“跨部门转任”，每个符合条

件的人都可以最多报三个

职位。而倘若对转任工作

消极怠工，“该转不转”，最

严重的可能就会面临被辞

退的惩处。

实习生 童庆云 记者 刘甜甜

早在2008年那次大规模的公务员交

流轮岗动员大会上，省委常委、合肥市委

书记孙金龙就曾经说过，“机关公务员交

流轮岗，绝对不能一轮了之。”紧接着，

2008 年底，合肥市就启动了有关公务员

交流轮岗的地方性法规立法工作，经过

不懈努力，2009 年 11 月 20 日，合肥市人

大常委会正式公布在国内首创的《合肥

市市直机关公务员转任办法》，并自2010

年 1 月 1 日生效，这是全国首个建立科级

以下公务员交流轮岗的法制化、常态化

的地方立法。合肥市委副书记熊建辉

说：“所以，今年的公务员转任是有法可

依以后实施的第一次，‘第一仗’可要好

好打！”

绝不会“一轮了之”

按照《办法》的规定，今年的大规模转

任一共有三种类型，即：跨部门转任、系统

内转任、部门内转任。这其中，跨部门转任

最为引人关注。那么，从这个门槛“跨”到

另外一间“屋子”，都得是什么样的人？又

需要怎么做呢？昨天的动员大会结束后，

记者再次深入合肥市的有关部门采访，详

细了解了实施方案的内容。

“《办法》中有明确的条款，跨部门转任的

对象是在同一部门担任同一层级领导职务满

8年的；或者在同一部门连续担任正副科级领

导职务满10年的，等等，就不一一列举了。如

果是本人自愿申请跨部门转任的，在不超过

规定上限人数（注：转任总数不得超过本部

门科级及科级以下在岗在编公务员人数的

15%）的情况下，由单位党组织集体研究同意

后，上报合肥市公务员转任工作办公室审

定。”与记者非常熟悉的一位负责人介绍说。

岗位大轮岗，到底怎么移？

“动员大会上说，这项工作要在12月上

旬之前完成。现在算起来，时间只有一个

月了，具体的实施步骤是怎样的？”记者好

奇地问道。

“是这样的，动员大会结束一周之内，

各个单位就得向市转任办上报预备跨部门

转任的人选和职位。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各

个市直单位具体负责。上报之后，由市转

任办研究确定并公布跨部门转任的人选和

职位。”这位负责人一一道来。“于是，哪些

人需要转任、可以选择转任什么职位，不就

都知道了吗？”

“接下来，这些待转任的公务员，就可

以根据职位的要求和自身条件，在规定的

时间内填报志愿了，就像高考那样。可以

选择3个同一类别、不同单位的跨部门转任

职位，并填报好《跨部门转任职位意愿

表》。这时候，市转任办要做的，就是看看

‘双向选择’匹配得怎样了，根据进展情况，

再研究确认是否需要再进行下一轮选择填

报，最终达到人员和职位都‘情投意合’地

配成双。”于是乎，最快在今年年底，新一轮

的“乾坤大挪移”，就可以让市直机关相互

都“输”上新鲜“血液”了。

“新鲜血液”最快年底就“输”上


